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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主要交易

關於收購
長春燃氣控股有限公司股權的交易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為更清楚解釋收購事項，聯交所要求百江燃氣在通函內刊載長春上市公司核數師（「核數師」）
發出的長春上市公司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是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以中文編製。
就此目的而言，百仕達及百江燃氣已分別向聯交所申請豁免（惟聯交所有可能授出或有可能
不授出該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38條（有關百仕達）的規定，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38
條（有關百江燃氣）的規定，延遲百仕達及百江燃氣寄發有關收購事項的通函（「該等通函」）的
日期至2005年3月21日或之前，藉以讓百江燃氣有時間(i) 尋求核數師同意轉載上述財務報表，
及(ii) 安排該等財務報表翻譯為英文，並刊載於通函內。預期上述事項將於2005年3月21日完
成。

謹此提述百仕達及百江燃氣於2004年8月27日就收購長春燃氣控股股權而聯合發表的公告（「聯合
公告」），以及百仕達及百江燃氣於2004年9月20日、2004年10月13日、2004年11月29日、2004年
12月30日及2005年1月25日就百仕達及百江燃氣延遲寄發該等通函而發表的聯合公告。本公告所
使用的詞彙與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為更清楚解釋收購事項，聯交所要求百江燃氣在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刊載長春上市公司的經審
核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是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以中文編製，並已向長春上市公司股東公
布及刊發。然而，百江燃氣必須尋求長春上市公司及核數師同意轉載經審核財務報表（隨後將翻
譯），以在通函內刊載該等帳目。百江燃氣已就經審核財務報表取得長春上市公司同意，現正尋
求核數師同意。百江燃氣預期將於本星期結束前取得該同意，亦會安排翻譯該等帳目。就此目
的而言，百江燃氣已要求延遲寄發通函的日期至2005年3月21日或之前，藉以讓百江燃氣有時間
(i) 尋求核數師同意，及 (ii) 安排該等財務報表翻譯為英文，並刊載於通函內。

就此而言，百仕達及百江燃氣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惟聯交所有可能授出或有可能不授出該豁免）
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38條（有關百仕達）的規定，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38條（有關百江燃
氣）的規定，藉以將寄發通函的日期延遲至2005年3月21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百仕達控股有限公司 百江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董事總經理
鄧銳民 陳巍

香港，2005年3月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雙方董事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百仕達控股有限公司 百江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歐亞平（主席） 歐亞平（主席）
鄧銳民（行政總裁） 鄧銳民（副主席）
陳巍 陳巍（董事總經理）
羅仕勵 李福軍

張克宇
獨立非執行董事： 沈聯進
李志祥
辛羅林 非執行董事：
Davin A. MACKENZIE 霍建寧

杜志強（霍建寧的替代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漢傑
李孝如
葛明

本公告是遵照聯交所創業板市場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百江燃氣控股有限公司的資料。
百江燃氣控股有限公司各董事對上述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百江燃氣控股有限公司各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i)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
確及完備，且無誤導成份；(ii) 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所載內容有所誤導；及(iii) 本
公告所載的一切意見是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基礎。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星 島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